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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0 年度宜蘭縣政府推動花園城市植栽綠美化考評，於今年 3月

份辦理實地考評，由羅東鎮公所獲得第 1名，冬山鄉公所第 2名、宜

蘭市公所第 3名，第 4名至第 6名依序為蘇澳鎮公所 五結鄉公所 三

星鄉公所，28日於縣務會議中辦理表揚。

    

    今年度全縣共有10個鄉鎮(市)參加花園城市考評，考評原則仍延

續「適地適種」與「原生樹種」為主為核心價值，鼓勵綠美化應儘可

能增加生物多樣性等。縣長林姿妙感謝各公所用心規劃每個考評地點，

不論是維護管理既有的綠化設施，或是規劃新的節點，都有助於改善

整體環境，特別是經過多次溝通，取得地主同意，將社區缺乏管理的

場域，改造成為充滿綠意與休閒的空間，尤其深獲評審嘉許。

     

     部分公所積極地規劃新的綠化區域，規劃的同時也保留原有的老

樹，符合評審認為儘可能保留老樹之原則，在鄰近國道附近的入口節

點，也是公所重視的規劃標的，此外，也有結合生態教育所進行的植

樹計畫，符合縣府推動花園城市植栽綠美化的推動目的。

    

    縣府表示，各公所每年提送的植栽綠美化計畫，考評委員將就整

體的美觀性、合適性與永續性等三面向提供建議並予評分，獲得前六

名者，可獲得 10萬至 30萬的獎金與 50萬至 100萬的綠美化工程補助，

漸進且持續提升宜蘭縣整體的城市景觀。

 


